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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华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

五产园委〔2021〕8 号

关于印发《五华科技产业园加快西北新城楼宇

经济发展的奖励及补助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管委会各部门、西北新城楼宇运营管理方及入驻企业：

《五华科技产业园加快西北新城楼宇经济发展的奖励及补

助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五华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2021 年第 16 次

主任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9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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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华科技产业园加快西北新城楼宇经济

发展的奖励及补助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推动五华科技产业园西北新城楼宇经济规模化、特

色化发展，更好构建楼宇经济发展生态体系，加快把西北新城建

设成为我区楼宇(总部)经济提质增效的示范区，根据《五华区加

快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奖励办法（修订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五华科技产业园实际，制定以下奖励及补助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五华科技产业园西北新城片区内

符合条件的商务楼宇及其入驻企业、楼宇运营管理主体。

（一）商务楼宇：商务面积达到 20000 ㎡以上，纳入到园区

楼宇清单名录的商务楼宇。

（二）企业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工商注册登记、统计及税

收关系均在五华区的入驻西北新城楼宇的经营企业。

（三）楼宇运营管理主体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工商注册登

记、统计及税收关系均在五华区的商务楼宇运营管理方。五华区

区属国有企业自持经营楼宇不适用此政策。

第二条 从园区财政预算中，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作为园区加

快楼宇经济发展的奖励、补助资金。按照“效率优先、客观公正、

扶优扶强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对符合条件的商务楼宇经营管理

主体和入驻企业进行奖励及补助。

第三条 鼓励楼宇特色化发展。对单个楼宇中商务使用面积



- 3 -

在 2 万平方米以上，主导产业符合园区产业发展方向且主导产业

企业入驻率在 40%以上，至少有 1 家以上行业龙头企业入驻的商

务楼宇，可申请成为专业特色楼宇培育对象，与园区管委会签订

特色楼宇培育协议，培育期满后达到特色楼宇标准的，经认定后

将给予楼宇运营管理方 3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奖励，扶持资金的

30%需用于特色楼宇打造或楼宇党建、楼宇公共区域软硬件设施

的建设投入与维护。

第四条 建立楼宇信息员制度。由每栋楼宇的运营管理方指

定 1 名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为楼宇信息员，配合园区管委会做好

政策宣讲、信息报送等工作，对有效配合完成相关工作的楼宇信

息员，经考核后给予 200 元/月的补助。

第五条 亿元以上企业的入驻奖励。对新增且纳入五华区统

计核算，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 亿元，入驻西北新城楼宇的企业（不

含房地产类企业），经认定后给予企业管理团队 10 万元的一次性

奖励。

第六条 外资企业引入奖励。对当年实际利用外资达 50 万

美元以上的外资企业（不含房地产类企业），经认定后，给予企

业高管团队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第七条 产业引入奖励。结合西北新城重点打造生产性服务

业、数字经济、大健康等新兴产业聚集区的发展定位，对新迁入

且属上述三类行业的规模以上企业，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

区块链企业执行省市区块链扶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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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重大项目可实行一企一策。对片区经济带动作用大

或属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企业，可采取“一企一策、一事一议”

的政策。

第九条 建立“双楼长”工作机制。园区管委会定期与楼宇运

营管理方及入驻企业沟通联系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，积极协助企

业做好统计数据报送、政策咨询、事务办理和相关服务。

第十条 若同一楼宇经营管理方、同一企业在同一年度内符

合本办法多项奖励政策或园区其他奖励扶持政策的，由申报主体

自愿就高择优选择申报，不得叠加享受园区的同类扶持政策。

第十一条 获得本政策扶持资金的企业，需承诺最后一次获

得资金起 5 年内不得将工商注册、税收、统计等关系迁出五华区，

否则将收回其获得的扶持资金。

第十二条 申请奖励企业应合法合规经营，两年内未发生过

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或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被处罚的情形。

第十三条 本奖励补助办法由五华科技产业园管委会负责

解释，奖励补助办法的实施细则由五华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另行制

定。

第十四条 本奖励补助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两年。

在试行期间，若制定奖励补助办法的依据发生调整，则本办法另

行修订。

五华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综合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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